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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“残疾人服务一件事”流程指引

残疾人服务“一件事”，指通过集成残疾人群体需要办理的

关联性强、需求频率高的多个单一事项，将“残疾人证新办、换

领、迁移、挂失补办、注销、残疾类别/等级变更”“困难残疾人

生活补贴”“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”“残疾人就业帮扶”“城乡居

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”“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资助”

等事项集成化办理，为我区残疾人提供扶残助残联办服务。

本文件规定了残疾人服务“一件事”的工作要求、事项范围、

受理条件、申请材料、业务流程、办结时限、结果送达、评价与

改进等内容。

一、事项名称

残疾人服务“一件事”。

二、事项范围

残疾人服务“一件事”联办事项包含以下事项，并实行动态

管理，及时更新调整内容：

（一）残疾人证新办、换领、迁移、挂失补办、注销、残疾

类别/等级变更；

（二）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；

（三）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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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；

（五）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资助；

（六）残疾人就业帮扶。

三、申报条件

申请人应满足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在自治区内符合残疾标准的视力、听力、言语、肢体、

智力、精神及多重残疾人均可申请残疾人证新办、换领、迁移、

挂失补办、注销、残疾类别/等级变更；

（二）享受最低生活待遇，且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重度

残疾人、低保残疾人；

（三）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和本自治区户籍的

残疾等级为一级和二级各类残疾人，以及残疾等级为三级和四级

的精神残疾人。

四、办理方式

居民可通过常住地政务服务办事大厅、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

平台和“智桂通”平台进行申请，联办信息将实时推送至人社、

民政等部门办理后续事项。

五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共性材料。

申请人应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残疾人服务“一件事”申请表；

2.申请人身份证、居民户口簿；申请智力、精神类残疾人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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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未成年人申请残疾人证须同时提供法定监护人的证明材料。

3.申请人两寸近期免冠白底彩色照片 3 张；

4.区内异地办理须同时提交经常居住地的有效居住证；

5.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结算单；

6.申请人或代领人的银行存折（卡）。

若为监护人代办，还需提供以下材料：

1.法定监护人证明材料（能体现出双方直系血缘关系的居民

户口薄或申请人所在村（社区）出具的说明其双方关系的证明材

料及身份证）；

2.代领补贴说明（详见附录 A）。

（二）个性材料

1.残疾人证新办。

（1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。

（2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评定表（评定表由评定机构

提供，不需要申请人提交，下同）。

2.残疾人证换领。

（1）残疾人证到期换证。

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。

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评定表（针对需要进行残疾评定

的残疾人）

③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（原件）。

（2）残疾人证残损换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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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（原件）。

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。

（3）残疾人证资料更新。

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。

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（原件）。

3.残疾人证挂失补办。

（1）声明作废相关证明材料；

（2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。

4.残疾人证残疾类别/等级变更

（1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（原件）；

（2）残疾类别或残疾等级发生变化的证明材料（残疾人残

疾状况变化的认定，以残疾评定机构作出的残疾评定结论为准）。

（3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申请表。

5.残疾人证迁移。

（1）新办的身份证或户口本；

（2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（原件）。

6.残疾人证注销。

（1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（原件）；

（2）申请人本人或智力、精神残疾人及未成年残疾人的法

定监护人要求注销残疾人证的相应身份证明材料和书面申请；

（3）因死亡注销的需提供相关死亡证明材料。

7.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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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且享受广西最低生活保障待

遇的残疾人。

8.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。

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和本自治区户籍的残疾等

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各类残疾人，以及残疾等级为三级和四级的精

神残疾人。

9.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。

广西户籍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的重度残疾人、

低保残疾人。

10.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资助。

广西户籍持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且残疾等级为一

级或二级的残疾人。

11.残疾人就业帮扶。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》和《失业登记证》。

六、办理流程

（一）提出申请。

1.线上申请

申请人或监护人在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、“智桂通”平

台等平台在线提交残疾人服务“一件事”申请表及申请材料。

2.线下申请

申请人或监护人在当地政务服务大厅“一窗受理”综合窗口

提出申请，提交残疾人服务“一件事”申请表及申请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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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受理。

综合窗口人员接收申请人提交的材料后，“一件事”后台分

类对材料进行形式审查，对资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

当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，发放补正通知书；对

申报资料齐全或已经按照要求提交全部补正资料的申请，应当当

场或在 3 个工作日内做出受理决定，出具受理通知书；申请事项

不属于许可范围或不属于相关行政机关职权范围的，应当即时作

出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，出具不

予受理通知书。

（三）办理。

各审批部门分别办理相关事项，对提交流转的事项，及时作

出审核通过。

1.残疾人证办理

（1）评定机构按照残疾标准作出残疾类别和等级的评定结

论，并将评定结论返回至县级残联。

（2）县级残联对申请材料及评定表进行查收审核。

（3）县级残联对评定结论进行公示（公示期 5 个工作日），

通过后录入至系统并由审核人员进行审核，审核通过后应在 7 个

工作日内完成残疾人证办理，残疾人服务“一件事”联办系统将

残疾人证信息推送至民政部门、医保部门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

门。

（4）通过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、“智桂通”平台等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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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申请人或监护人推送残疾人证办理的受理办结进度，包括未办

结、已办结等状态。

（5）完成残疾人证办理后，通知申请人取件或送达至申请人。

2.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格认定

（1）民政部门指导基层（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）对

推送的材料进行查收，并在 10 个工作日内完成困难残疾人生活

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格认定。

（2）通过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、“智桂通”平台等平台

向申请人或监护人推送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

补贴资格认定受理办结进度，包括未办结、已办结等状态。

3.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资助

（1）医保部门对推送的材料进行查收，对符合条件的低保、

特困等残疾医疗救助对象及时完成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

代缴工作，同时将完成代缴的人员名单同步共享至残联、民政部门。

（2）通过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、“智桂通”平台等平台

向申请人或监护人推送符合资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

基本医疗保险补助事项办结进度，包括未办结、已办结等状态。

4.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

（1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推送的材料进行查收，对符

合参保条件的及时完成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代缴工作，同时将完

成保险费代缴人员名单同步共享至残联组织、民政部门、医保部门。

（2）通过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、“智桂通”平台等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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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申请人或监护人推送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受理办结进度，

包括未办结、已办结等状态。

5.残疾人就业帮扶

（1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对推送的材料进行查收，对符

合条件的残疾人及时开展就业帮扶工作，同时将获得就业帮扶的

残疾人名单同步共享至残联组织。

（2）通过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、“智桂通”平台等平台

向申请人或监护人推送就业帮扶受理办结进度，包括未办结、已

办结等状态。

（四）结果送达。

1.根据申请人的需求采取自行领取或邮寄的方式送达。申请

人选择自行领取时，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、“智桂通”平台

以消息推送或短信等方式通知申请人自取件的时间和地点。

2.申请人可通过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、“智桂通”平台

等平台查询残疾人证、补贴及医疗救助金发放情况等信息。

七、办结时限

（一）残疾人服务“一件事”承诺办结时限为 22 个工作日。

（二）各单一事项的承诺办结时限如下：

1.残疾人证办理的办结时限为 7 个工作日（不含残疾评定及

公示时间）；

2.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资格认定的

办结时限为 10个工作日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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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代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费的办结时限为 12 个工作日；

4.符合资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

费补贴的办结时限为 15 个工作日。

注：财政经费拨付时间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。

八、评价与改进

（一）根据《政务服务“一次一评”“一事一评”工作规范》、

《政务服务评价工作指南》的评价要求，在事项办结后，向申请

人或监护人推送“好差评”服务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（二）依据“好差评”内容，不断改进残疾人服务“一件事”

服务效率和质量。


